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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战略合作协议》为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与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签订的框架性约定，是对各方合作的框架性安

排，仅代表签约各方目前对于所预期合作关系的意愿表达。《战略合作协议》中

相关约定条款能否付诸实施、最终能否达成正式的合作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本

次合作存在终止的可能，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协议

尚未签订，对公司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3、框架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

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的情况详见“四、其他说明”部分内

容。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峰科技”）于 2019

年 6 月 5 日与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成都农职院”）就在现代农业

装备技术人才培养、共建实训基地和共建技术服务团队等合作事项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协议”）。 

（一）协议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德通桥路 392

号。 

成都农职院是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唯一一所以农为主的全日制普通

高等院校。学院是四川省 15 所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单位，现设有机电技

术等 7大分院 40 余个专业，在校生规模逾万人。 

（二）本次签订协议为框架性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如各方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公司将按有

关规定提交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乙方：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本着诚实守信、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共谋发展的原则，在现代农业装

备技术人才培养、共建实训基地和共建技术服务团队等方面展开合作。 

（一）合作内容 

1、共同培养现代农业装备高技能人才； 

2、共同建设智慧农业装备示范基地； 

3、共同组建农业装备应用技术服务团队； 

4、合作开展农机特种工种技能人才鉴定和培训； 

5、共同申报农机领域各类科研项目； 

6、共建共享农机人才资源库。 

（二）责任和义务 

1、农业装备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 

双方共同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实施校企共制人才培养方案、共建专业课程体

系、共商实习就业方案、共培专兼职教师队伍，以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打造卓越人才培养特区。 

2、智慧农业装备示范基地建设 

双方要加强智慧农业研究，引入优势农机企业和产品，共建集农机具维修、

保养、展示和人员培训于一体的智慧农业装备示范基地，助推农业装备推广和农

机人才培养。乙方在学习培训集中期，提供不低于 100 万元的农机装备在基地展

示，供甲方学生观摩学习和对外培训。 

3、农业装备应用技术服务团队 

双方组建农业装备应用技术服务团队，发挥现有农机具和技术力量的作用，

参与省内外农机作业，提高农机设备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为农机（农业）合作社、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农村各类经济组织提供技术服务。 

4、农机特种工种技能鉴定 

双方以四川省农机特有工种技能鉴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培养乡村振兴战略

急需人员为目标，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创新鉴定模式，共同培养现代

农业装备发展所需技术人才。甲方要为鉴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场所，主动为农机

工种鉴定创新培训模式。乙方为开展农机工种鉴定组织社会资源，并免费使用甲

方场地、设备等。 

5、申报农机领域各类科研项目 

双方以填空白、补弱项、提质量为着力点，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加

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与农机装备制造技术的深

度融合，农机装备与农艺技术有机融合，加快先进、适用、安全、可靠农机装备

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促进我国由农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显著提高农

机装备有效供给能力。 

6、共建共享人才资源库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推选人员共建共享高水平人才资源库。双方应积极推选

资源库人员进修、学习先进的农业装备技术和理念，确保持续为资源库提供优秀

人才。 

三、合作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属于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合作，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的特长和



优势，在现代农业装备技术人才培养、共建实训基地和共建技术服务团队等方面

展开合作，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的不断提升，

此次战略合作的达成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将密

切关注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战略合作协议》是各方下一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协议中相关约定条款能

否付诸实施、最终能否达成正式的《合作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框架

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 2019 年业绩产生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情况如下：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战略框架协议》详见公

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发布

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4 

农业部南京农

业机械化研究

所 

2019 年 4

月 29 日 
正在紧密合作推进中。 

《战略合作协议》详见公

司 2018 年 4 月 18 日发布

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4 

农业部南京农

业机械化研究

所 

2018 年 4

月 18 日 

已成立“农业部南京农业

机械化研究所吉峰协同

创新示范中心”，并且已

在丘陵山区所需高新特

色农机具、农业植保技

术、蔬菜种植全程机械

化、 蔬菜种植全程机械

化等方面展开合作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

见公司 2017 年 8 月 29 日

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72 

湖北新洋丰肥

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 8

月 29 日 
目前无实质性进展。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6 月 5 日 

 


